
工作意外  無所不在
職災事故全面保障

提供職業災害保障
減輕雇主補償責任

線上加退保
網路繳費

簡易又方便

B2B網路服務
操作方便又簡單

經濟實惠  老闆安心
用保險轉嫁企業

營運風險

年繳最低950元
轉嫁風險省錢省力

提供職業災害保障
減輕雇主補償責任

B2B網路服務
操作方便又簡單

年繳最低950元
轉嫁風險省錢省力

國泰人壽職平安專案國泰人壽職平安專案

※要保人可透過國泰人壽客服專線（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02-2162-6201）或網站（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
總公司（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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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給付項目：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96.07.27 國壽字第 96070454 號函備查
112.02.08 依 111.0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給付項目：職業傷害身故保險金、職業傷害失能保險金）
96.05.25 國壽字第 96050414 號函備查 
108.12.31 依 108.06.21 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醫療擇一給付傷害保險附約

（給付項目：職業傷害醫療擇一保險金）
112.12.18 國壽字第 1120120173 號函備查
113.10.01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燒燙傷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給付項目：職業傷害燒燙傷保險金）
112.12.18 國壽字第 1120120175 號函備查
113.10.01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加護或燒燙傷病房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
（給付項目：職業傷害加護或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112.12.18 國壽字第 1120120174 號函備查
113.10.01依 113.06.28 金管保壽字第 11304207572 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新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醫療定額保險金、失能
保險金、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111.05.01 國壽字第 1110050003 號函備查
112.02.08 依 111.08.30 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 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給付項目：醫療傷病保險金）
99.05.31 國壽字第 99050606 號函備查
111.05.01 國壽字第 1110050004 號函備查

保費每年最低千元有找，守護老闆的荷包
全方位工作保障，保障員工的安全

團體
保險



計畫內容/費用說明計畫內容/費用說明

企業職災風險管理企業職災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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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本表僅為簡略示意表，實際雇主補償責任及職保給付範圍，仍以勞動基準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相關法令
為準。

註3：「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被保險人於遭遇職業災害之當月起前六個月（未滿半年以實際月數），按「月投保薪資」總額平均
所得以月計算之金額。「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動基準法有關「工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並向國泰人壽投保之金額。

註4：醫療期間二年屆滿仍未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者。
註5：雇主須承擔責任為「按勞基法之補償金額扣除職保可抵充部分之金額」。 

雇主責任（註5）勞保局給付項目

（註2）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之法定補償責任：

70%

註1：被保險人得於「實支實付」及「日額給付」方式中，自行選擇一款較有利者向本公司申請給付。

單位：新臺幣／元

給付項目

平均月投保薪資
（註3）

失能給付身故給付

傷害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薪資補償

前2個月 第3個月
~第2年

喪失工作
能力給付
（註4）

超出職保月投保薪資部分

職保月投保薪資部分

第1~3天
事故發生日第4天起算

45個月

45個月

100%

100%

100%100%

100%

40個月

40個月

1.5個月
~60個月

1.5個月
~60個月

商品名稱 計畫E計畫D計畫C計畫B計畫A給付項目

計畫E計畫D計畫C計畫B計畫A

300萬200萬150萬100萬60萬

300萬200萬150萬100萬60萬

國泰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
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醫療
擇一給付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加護
或燒燙傷病房傷害醫療保險
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燒燙
傷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失能保險金

職業傷害身故保險金

15萬~300萬10萬~200萬7.5萬~150萬5萬~100萬3萬~60萬

15萬~300萬10萬~200萬7.5萬~150萬5萬~100萬3萬~60萬職業傷害失能保險金

職業傷害醫
療擇一保險
金（註1） 日額給付

實支實付

職業傷害燒燙傷保險金

職業傷害加護或燒燙傷
病房保險金

400

400

2萬

25萬

600

600

3萬

50萬

600

600

3萬

50萬

1,000

1,000

5萬

100萬

1,000

1,000

5萬

職業類別

一~二類

三~四類

五~六類

投保等級

年繳保費（元）

投保等級

年繳保費（元）

投保等級

年繳保費（元）

1

950

6

1,590

11

3,400

2

1,430

7

2,390

12

5,110

3

1,940

8

3,230

13

6,890

4

2,620

9

4,370

14

9,340

5

3,630

10

6,060

15

12,940

30%

150萬



職災防護方案費率表(自由加購)職災防護方案費率表(自由加購)

職災防護方案保費及理賠金計算職災防護方案保費及理賠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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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額

職災防護方案年繳保險費=月投保薪資x（C）+ 職保月投保薪資x〔（A） - （C）〕+ MAX（月投保薪資 - 職保月投保薪資 , 0）x〔（B）-（C）〕

職災防護方案年繳保險費=月投保薪資x（C）+ 職保月投保薪資x〔（A） - （C）〕+ MAX（月投保薪資 - 職保月投保薪資 , 0）x〔（B）-（C）〕

註7：以上僅為範例說明，實際可賠付項目依條款內容及理賠審核結果為主。 

範例二

範例一

範例二

範例一
志雄在電子零件公司擔任品管工程師，職災編號18，月投保薪資為35,000元（3.50萬），職保月投保薪資
34,800元（3.48萬），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A）為38，超過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B）為123，其職災防護方案保
險費約為：

某天，志雄因機台操作失誤不慎發生意外，入住加護病房3天後不幸身故，事故後醫療理賠可給付項目為5萬元（註7），且事故
經勞保局核定為職業傷害。若投保職平安專案並附加職災防護專案，國泰人壽應給付金額是多少？

某天，永誌於外送途中發生車禍，導致脛骨及腓骨骨折，住院30天、出院後休養21天才重新開始外送作業，事故後醫療理賠可
給付項目為3萬元（註7），且事故經勞保局核定為職業傷害，核定通知書載明給付天數為42天。若投保職平安專案並附加職災
防護專案，國泰人壽應給付金額是多少？

永誌是勤奮向學的大學生，於課餘時間在美食外送公司兼職外送員，職災編號32，月投保薪資為22,000元
（2.20萬），職保月投保薪資27,470元（2.747萬），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A）為146，超過職保月投保薪資費

率（B）為471，其職災防護方案保險費約為：

= 3.5 x 6 + 3.48 x ( 38 - 6 ) + MAX( 3.5 - 3.48 , 0 ) x ( 123 - 6 ) = 135（元）

= 2.2 x 6 + 2.747 x ( 146 - 6 ) + MAX( 2.2 - 2.747, 0 ) x ( 471 - 6 ) = 398（元）

職平安及職災防護方案給付金額合計 4,065,500元

計畫內容：職平安（計畫D） 附加保障：職災防護方案
●身故保險金 = 200萬元
●職業傷害身故保險金 = 200萬元
●職業傷害醫療擇一保險金（實支實付）= 5萬元
●職業傷害加護或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 1,000元 x 3天 = 3,000元

●醫療定額保險金 = 3.5萬元 / 30天 x 3天 =3,500元
●身故保險金 =（3.5萬元 - 3.48萬元）x 45個月 = 9,000元

職平安及職災防護方案給付金額合計 32,200元

計畫內容：職平安（計畫C） 附加保障：職災防護方案

●職業傷害醫療擇一保險金（實支實付）= 3萬 ●醫療定額保險金 
= 2.2 萬元 / 30 天 x 3 天+MAX(2.2 萬元-2.747萬元,0)  / 30 天 x  (42 天- 3 天)
= 2,200元

職災編號
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A）

超出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B）
職災編號

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A）
超出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B）

職災編號
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A）

超出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B）
職災編號

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A）
超出職保月投保薪資費率（B）

1
88

284
15

190
619
29

183
593
43
34

111

2
68

222
16

152
491
30
67

210
44
50

160

3
363

1,194
17

113
363
31
70

223
45
50

160

4
84

272
18
38

123
32

146
471
46
34

111

5
86

274
19

117
376
33

351
1,156

47
53

171

6
50

160
20

106
337
34
86

274
48
72

235

7
45

147
21
68

222
35
56

185
49
65

210

8
72

235
22
88

284
36
81

259
50
38

123

9
178
581
23

140
453
37
53

173
51
38

123

10
156
504
24
86

274
38
56

185
52
50

160

11
83

261
25

218
707
39
62

198
53
45

147

12
81

259
26

148
478
40
45

147
54
88

284

13
106
337
27

153
496
41
53

171
55
53

173

14
159
517
28

201
658
42
41

133

註6：上表為「國泰人壽新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與「國泰人壽團體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健康保險附加條款」費率加總。
費率計算公式如下：
年繳保險費 = 月投保薪資  x （C）+ 職保月投保薪資 x〔（A） - （C）〕+ MAX（月投保薪資 - 職保月投保薪資 , 0）x〔（B） - （C）〕
其中（C）為「國泰人壽團體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健康保險附加條款」之月投保薪資費率（ 6 元／每萬元保額）。

常見職災編號：18（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電力設備製造業）、25（建築工程業）、29（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
設備安裝業）、32（陸上運輸業）、39（住宿業、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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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服務人員：

國泰人壽申訴電話：
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　付費撥打02-2162-6201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責任、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
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要保人可透過國泰人壽客服專線（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
02-2162-6201）或網站(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總公司（臺北市仁愛
路四段296號）、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國泰人壽團體傷害保險」、「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
險附加條款 」及「國泰人壽團體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健康保險附加條款」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3%；「
國泰人壽新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及「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醫療擇一給付傷害保險附約」之預定附
加費用率最高33%，最低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國泰人壽業務員、服務據點（客服專線：
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02-2162-6201）或網站（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
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本保險為非存款商品，不
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保險商品為非保證續保。
※國泰人壽團體傷害保險所稱「意外傷害事故」之定義，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加條款、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醫療擇一給付傷害保險附約、國泰人壽團
體職業傷害燒燙傷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及國泰人壽團體職業傷害加護或燒燙傷病房傷害醫療保險附加
條款所稱「職業傷害事故」之定義，係指被保險人因遭遇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並經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保險人核定為職業傷害（非為職業病）之事故，詳請參閱保單條款。

※國泰人壽新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及國泰人壽團體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健康保險附加條款所稱「職業災害
」之定義，係指被保險人由於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
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而致員工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之事故並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災害之事
故，且已由勞保局予以給付，詳請參閱保單條款。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投保限制投保規定

注意事項

本專案限企業公司件投保（員工投保人數須大於有參加保險資格員工人數之75%），以下團體不予承保：

(1)中醫診所、宗教團體、政治團體、慈善團體、運動或競賽團體。 

(2)志工性質團體、工（公）會團體、協會團體、基金會團體（若僅投保其正式受薪員工，而非其會員或一般成

員時，則可受理）。

●要保單位投保人數至少5人。

●適用對象：職業類別為第一至第六類之要保單

位，其團體內之員工本人為限（領有固定薪資

之員工）。

●免提供健康告知聲明書。

●年齡限制：15足歲至75歲。

●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職災防護方案：

1.員工須先投保基本計畫後，且為全員投保，

方可附加。

2.員工投保人數須達5人，且必須在要保單位參

加勞保局職保之員工。

●投保計畫限制：     

(1)計畫A∼E擇一投保     

(2)各項商品須符合其保額限制及附加規定

(3)本專案與其他專案不可重複投保（詳見國泰

人壽官網>看商品>主題商品>企業團體保險>

其他及套裝商品專案）

●自由加購職災險保額限制：若加購「職災防護

」，其「月投保薪資」比照勞基法有關「月平

均工資」之定義所核計之金額，最高以新臺幣

20萬元為限。

●保險生效：本計畫商品皆為團體一年期保險，

續保須經雙方議定，本公司不保證續保。 


